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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設租金管制，保障市民居住權

前言

安居是每個市民應有的權利，房屋是用來住而不應作為商品，此兩項為最重要的原則。我們

認為，除了大量增建公屋外，亦有必要儘早重設租金管制。

我們相信，租金管制可把租金限制於一個合理的，市民可以負擔的水平，保障基層市民住房

開支不會過高，讓市民不至於入不敷支，有儲錢的機會。同時，有關措施亦可減低投資炒家

以住房純粹作投資炒賣的意欲，可壓抑樓價，令樓價回復一個較合理的水平，讓原本租住私

樓的市民也有透過儲蓄置業的可能。

1. 對不建議推行租管的回應：

１.1)租金管制反而導致業主對新租客提高租金，租金不跌反升?

•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的研究中曾指擔心租金管制導致業主對新租客提高租金，政府可施

加措施避免新租客的租金過高。我們認為，只要租金管制伸延至保障新租客，規定業主租

出單位給新租客時，租金不可比市值租金超出一定百份比，便可避免業主對新租客大幅加

租。

1.2)業主可能不願意租出單位，令出租單位供應下跌，從而推高租金?

• 按道理，業主把單位丟空便沒有租金收，大部份業主會出租收租。且租金管制伸延至保障

新租客下，應一定程度有效阻止業主等待租客以高價租單位的情況。如有業主仍堅持空置

單位，方便等待樓價上升作炒賣，確實可能出現「有屋冇人住，有人無屋住」。

• 如此，政府為保障市民的住屋權，杜絕房屋作為炒賣情況，應設物業空置稅。如業主把單

位空置超過一年，並非自用又並非出租，業主需支付物業空置稅。

• 業主為免無租收兼支付物業空置稅，應會以合理價錢租出空置單位。如此，出租單位供應

不會下跌，租金不會被推高，基層租客居住權亦有保障。

2. 有關重設租管條例及物業空置稅的具體建議:

2.1)重設租金管制，限制租金加幅:

• 為了保障租戶不會因加租太多而租不起樓，不用再如現時這個人工普遍加幅遠追不上租金

加幅的年代，往往因租金過高，無法負擔房租而租不起樓或要遷到環境更惡劣的住房，我

們認為應該回復九八年撤銷了的租金管制，並適用於所有私人住宅租戶。

•在租金管制的水平方面，我們建議限制每兩年加租一次，加租額僅限於現行租金與市值租

金的差額，每次加租幅度不可超過 30%；假如加租後的租金仍未達到市值租金的 80%，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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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加租至市值租金之90% 。

• 租金管制並應伸延至保障新租客，如規定業主租出單位給新租客時，租金不可比市值租金

超出 10-20%。

• 市值租金需要有高透明度，差餉物業估價署需把全港物業估價在網頁公開，因科技發展下

有關技術的成本不高，公眾應可毋須繳付查察費即可在網上做查察。

• 政府去年起規定租售二手樓宇需列面實用面積，如差餉物業估價署的市值租金以整個單位

計算，分間樓宇單位(俗稱劏房)的應付租金應以單位面積按比例計算。

2.2)回復租住權保障

• 為了保障租戶的居住權，我們認為應回復 2004年前的租住權保障。當年，政府以「樓宇供

應充裕」、「私人樓宇租金下滑」及「合適和市民負擔得起的公營房屋 ，租住公屋的平均

輪候時間大幅縮短」為理由，稱「租客現時的議價能力比過往已大幅提升，故現時實再沒

有充份的理由為租客提供過份的保障」，而撤銷租住權保障。

•當年只是正值金融風暴，過了十年，現時明顯租客的議價力十分十分低，故實有回復租住

權保障的必要。

• 回復租住權保障，即是：除非是業主收回單位自住，或是租客違反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第

IV部訂明的不當行為，如沒有定按時繳交租金、未經業主同意，擅自改動處所的結構等，

否則，業主不可拒絕給原有租客以不高於市值租金續租。

•另外，由於租客普遍已需繳交一至兩個月的按金及水電按金，即租客已有一個月租金預先

支付在業主處，我們認為「沒有在限期後 15天內繳交租金」應改為「沒有在限期後一個月

內繳交租金」方為合理。

• 為免業主藉詞拒收租金，現時建議租客可以掛號郵寄支票方式將租金交予業主，然後將所

有單據保存起來的建議外，留待審訊時作證，但部份租戶未必知道業主本身地址，亦不是

人人也有支票戶口，故此我們建議，如有業主拒收租金，入稟指租客拒交租，只要租客在

一定期限內交回欠交及應交租金給土地審裁處代收，土地審裁處即可撒銷收回單位的入稟。

2.3)增設物業空置稅

• 由於房屋及土地都是社會的資源，為免出現「有屋冇人住，有人無屋住」，如業主把單位

空置超過一年，並非自用又並非出租，業主需支付物業空置稅。

• 由於現時之物業稅(即現時出租業主需交的稅) 計算方法為應評稅淨值X15%，因此我們建

議物業空置稅率應訂為物業稅率的兩至三倍(30%-45%)，計算方法為市值租金X物業空置

稅率。

• 現時差餉物業估價署會定期發出繳交差餉信件，建議業主除繳交差餉外，亦應填寫有關住

所的居住及佔用狀況的申報表，如業主無遞交有關資料亦當有關物業空置論。



• 政府並應把空置單位資料定期在網上公佈，如任何市民有發現單位空置而作虛假申報，可

向當局提出舉報，經政府派員抽查而無回覆，亦作空置論。

• 如業主拒絕支付物業空置稅，則政府有權把單位以低於市價三成收回，並公開拍賣。

3) 國際經驗

以下為各地監管租金、炒賣房屋政策的比較表。

由此可見，香港的房屋政策在保障租戶居住權及房屋不成為炒賣工具方面，

實在遠遠落後於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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